
 

 

 

 

省市场监管局关于举办 2021 年第五—九期 

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 

培训班的通知 

 

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市场监管局： 

根据《2021 年全省市场监管干部教育培训计划》，定于 2021

年 6-7 月在武汉举办 2021 年第五—九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

所长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培训目标和内容 

深入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，学习党史、

学习党风廉政建设；重点学习食品安全监管、药品安全监管、特

种设备安全监管、产品质量安全监管、价格监管、登记注册、信

用监管、计量监管、标准化、消保维权等市场监管专业知识；聚

焦日常监管中的热点难点问题，加强研讨交流，学习借鉴各地市

场监管工作经验做法，切实提升基层市场监管所长履职尽责能

力，加快建设高素质基层干部队伍。 

二、培训对象 

第五—九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培训班共 714 名学

员，具体名额分配见附件 1。 



 

— 2 — 

三、培训地点 

省市场监督管理培训中心（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 20 号）。 

四、培训形式 

（一）线上学习。注册并登录市场监管教育在线平台，选择

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培训班，进行开学前测试，自行开展

在线课程学习，其中必修 7 门，选修 16 门，合计 23 门在线课程。

学习结束后，进行开学前测试，并可对所学课程进行评价。 

第五期学员自 6 月 1 日起开始线上课程学习； 

第六期学员自 6 月 7 日起开始线上课程学习； 

第七期学员自 6 月 15 日起开始线上课程学习； 

第八期学员自 6 月 21 日起开始线上课程学习； 

第九期学员自 6 月 28 日起开始线上课程学习； 

请各地认真组织、指导、督促相关学员按要求完成在线培训。 

（二）线下学习。 

1.6 月 8 日-6 月 11 日举办第五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

长培训班； 

2.6 月 16 日-6月 19 日举办第六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

长培训班； 

3.6月 22日-6月 25日举办第七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

长培训班； 

4.6 月 29 日-7 月 2 日举办第八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

长培训班； 

5.7月 6日-7月 9日举办第九期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

培训班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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培训将组织专家授课，交流工作经验，研讨新形势下提升监

管执法能力、加强基层队伍建设经验做法。 

五、其他事项 

（一）报名报到 

1.请各市州局按要求做好参训学员的选派工作，按时报送

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（见附件 2）至电子邮箱 hbsjpx@163.com。 

第五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5 月 28 日前报送；第六期《参

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3 日前报送；第七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

于 6 月 10 日前报送；第八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17 日前

报送；第九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24 日前报送。 

第五、七、九期报名联系人：李文莉，联系电话：

15897737671； 

第六、八期报名联系人：李焕航，联系电话：17771866183。 

拟参训学员报名后，请第五期学员实名加入 QQ 群：

472443761；请第六期学员实名加入 QQ 群：767552173；请第七

期学员实名加入 QQ 群：753197295；请第八期学员实名加入 QQ

群：908596200；请第九期学员实名加入 QQ 群：781480017； 

2.第五期学员 6 月 7 日下午报到，6 月 11 日下午返程； 

第六期学员 6 月 15 日下午报到，6 月 19 日下午返程； 

第七期学员 6 月 21 日下午报到，6 月 25 日下午返程； 

第八期学员 6 月 28 日下午报到，7 月 2 日下午返程； 

第九期学员 7 月 5 日下午报到，7 月 9 日下午返程； 

3.学员培训费用由省局承担，各参训人员往返交通费用由所

在单位按规定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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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疫情防控 

1.参训学员应严格落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，14 日内无境

内中高风险地区、境外旅行史或居住史，无与确诊或疑似病例接

触史。 

2.参训学员报到前须填写《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》（附

件 3）。报到时凭《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》（纸质版）、健

康码，办理入学手续。 

（三）学习要求 

1.请每位学员提交一件本所办理的典型案例，报名时转交给

班主任。 

2.学员报到前，需准备经验总结、问题研究等有关文字材料，

用于小组讨论交流、学员论坛等教学活动。  

其中第五期由武汉、襄阳、宜昌、潜江各选派 1 名所长，于

6 月 1 日前将《基层所执法办案实务工作》主题研讨交流材料

（1500 字左右）发送电子邮件至省局人事处； 

第六期由黄石、十堰、荆州、天门各选派 1 名所长，于 6

月 7 日前将《基层所执法办案实务工作》主题研讨交流材料（1500

字左右）发送电子邮件至省局人事处； 

第七期由荆门、鄂州、孝感、仙桃，各选派 1 名所长，于 6

月 15 日前将《基层所执法办案实务工作》主题研讨交流材料

（1500 字左右）发送电子邮件至省局人事处。 

第八期由黄冈、咸宁、随州、恩施，各选派 1 名所长，于 6

月 21 日前将《基层所执法办案实务工作》主题研讨交流材料

（1500 字左右）发送电子邮件至省局人事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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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期由十堰、襄阳、宜昌、荆州各选派 1 名所长，于 6 月

28 日前将《基层所执法办案实务工作》主题研讨交流材料（1500

字左右）发送电子邮件至省局人事处。 

联系人：黄金涛，027-87811202 

邮箱：386198420@qq.com 

3.参训学员应严格遵守学习、生活、管理和廉洁自律各项规

定，认真参加学习培训。培训期间原则上不得请假，不承担所在

单位工作，因紧急事由确需请假的，应当凭市（区）局市场监管

部门有关证明办理请假手续。凡有旷课现象或其他严重违反规定

行为的，一律不予结业，取消学籍资格，并向所在单位通报。 

4.培训中心院内暂不提供停车位，请您不要带车入学。 

5.请参训学员准备 1 张 1 寸近期免冠彩色电子照片，用于线

上申请结业证书。 

 

附件：1.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第五-九期基层所长培训班名额 

分配表 

2.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培训班报名回执表 

     3.《健康登记表和健康承诺书》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湖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

2021 年 5 月 24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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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 

 

全省市场监管系统第五—九期基层所长 

培训班名额分配表 

 

单位 第五期 第六期 第七期 第八期 第九期 

武汉市局 22 22 22 22 20 

黄石市局 5 5 5 5 4 

十堰市局 7 7 8 8 6 

襄阳市局 13 13 13 13 13 

宜昌市局 11 11 11 11 10 

荆州市局 14 14 14 14 10 

荆门市局 7 7 7 7 8 

鄂州市局 4 4 3 3 2 

孝感市局 17 17 17 17 15 

黄冈市局 17 17 17 17 14 

咸宁市局 9 9 9 9 10 

随州市局 5 5 5 5 5 

恩施州局 8 8 8 8 9 

仙桃市局 2 2 2 2 3 

天门市局 2 2 2 2 2 

潜江市局 2 2 2 2 3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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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基层所长培训班 

报名回执表 

填报单位 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期数：第 x 期 

序号 姓名 性别 手机号 单位 职务 

1      

2      

3      

4      

5      

6      

7      

8      

请各地按要求做好参训学员的选派工作，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

（见附件 2）统一由各市、州、直管市局汇总。 

第五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5 月 28 日前报送；第六期《参

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3 日前报送；第七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

于 6 月 10 日前报送；第八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17 日前

报送；第九期《参训学员报名表》于 6 月 24 日前报送。 

报名邮箱 hbsjpx@163.com。 

报名联系人：李文莉       联系电话：15897737671 



 

— 8 — 

附件 3 

健康登记表和承诺书 

参训学员填写以下内容：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☐ ☐性别： 男 女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手机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

过去 14 天内居住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4 天内本人或共同居住的家属:  

（1）是否确诊为新冠肺炎患者或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    ☐ ☐是 否 

（2）是否与确诊的新冠肺炎患者,疑似患者、密切接触者有接触史   ☐ ☐是 否 

（3）是否有境外旅居史、国内高中风险地区或其他有病例报告社区的

旅居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☐ ☐是 否  

（4）是否接触过来自境外或国内高中风险地区的发热或有呼吸道症状

的患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☐ ☐是 否  

14 天内本人:  

（1）是否有发热、咳嗽、咽痛、胸闷、呼吸困难、恶心呕吐、腹泻、

头疼等不适症状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☐ ☐是 否  

（2）是否曾在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场所留观                ☐ ☐是 否  

（3）是否有其他不适。如有,请说明                      ☐ ☐是 否  

本人承诺以上提供的资料真实准确。如有不实,本人愿承担

由此引起的一切后果及法律责任。 

本人承诺遵守培训中心封闭管理要求，除集体教学安排外，

结业前不参与吃请，不在外留宿，不接待“礼节性”来访，不参

加“带彩”的娱乐活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人: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日期:  


